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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5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2020-052 号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天士力”）及其

间接控制的 6 家合伙企业拟向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

医药”）出售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营销”）

99.9448%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其中，上市公司拟向重庆医药出售天士

营销 88.4937%股权，上市公司间接控制的 6 家合伙企业拟向重庆医药出售其合

计持有的天士营销 11.4511%股权，重庆医药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进行购买，交易

对价以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截至评估基准日，天士营销 100%股

权的评估值为 141,290.93 万元，双方协商确定天士营销 99.9448%股权交易价格

为 148,857.01 万元。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16 次会议审议通过，尚

待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鉴于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为保障公司中小投资者知情权，

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

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

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

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文件

的有关规定，现将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及公司拟采取的

措施说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和《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前，

上市公司 2019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00,142.50 万元，对

应的每股收益为 0.66 元；假设本次交易在 2019 年期初完成，上市公司 2019 年

经审阅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备考净利润为 90,071.23 万元，对应的每股收益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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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 元。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指标看，本次交易存在

摊薄上市公司 2019 年当期每股收益的情形。 

上市公司在分析本次交易对即期回报的摊薄影响过程中，为应对即期回报被

摊薄风险而制定的填补回报具体措施不等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投资

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上市公司不承

担赔偿责任。 

二、即期每股收益被摊薄的填补措施 

1、增强上市公司自身经营能力，提高竞争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不断发挥上市公司竞争优势，增强上市公司市

场竞争力，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增长。 

2、提高日常运营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目前上市公司已制定了较为完善、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管理体系，保证了上

市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未来几年，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经营和管理

水平，严格控制各项成本费用支出，加强成本管理，优化预算管理流程，强化执

行监督，全面有效地提升上市公司经营效率。 

3、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 

上市公司已依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要求，完善了发行上市后的利

润分配政策，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要求，广泛听取投资者尤其是

独立董事、中小股东的意见和建议，强化对投资者的回报。 

4、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采取

填补措施的承诺： 

“一、承诺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承诺不会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

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三、承诺对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四、承诺不会动用上市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五、承诺由董事会或者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上市公司填补回

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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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承诺如果上市公司拟实施股权激励，拟公布的股权激励行权条件与上市

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自本承诺出具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

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该等规定时，届时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最新规定出

具补充承诺。” 

5、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

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一、任何情形下，承诺人均不会滥用控股股东地位，均不会越权干预上市

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二、若违反上述承诺，承诺人自愿接受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督管理部门、上

市公司协会等自律组织对承诺人采取的自律监管措施；若违反承诺给上市公司或

其股东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补偿责任。 

自本承诺出具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

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该等规定时，届时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最新规定出

具补充承诺。” 

上市公司提醒投资者，上市公司制定的上述措施不等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利润

做出保证，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

上市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3 日 


